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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林业大学办公室文件

西南林办〔2025〕13 号

关于印发《2025 年度“清廉西林”文化月

活动方案》的通知

各院级党组织，各学院、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《2025 年度“清廉西林”文化月活动方案》经 2025 年 4 月

24 日校党委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西南林业大学

2025 年 4 月 3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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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度“清廉西林”文化月活动方案

根据党中央《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》、省委

“清廉云南”建设、省委教育工委“清廉学校”建设的工作部署，

按照校党委持续深化“清廉西林”建设的工作要求，坚决贯彻坚

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，结合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

学习教育，引导全校师生夯实清正廉洁思想根基，大力弘扬真抓

实干的优良作风，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，保障学校高质量

发展，制定如下方案。

一、活动主题

清廉强作风 实干促发展

二、活动时间

2025 年 5 月

三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“清廉润初心”教育活动

以学校清廉文化园为载体，结合主题党日活动，组织全体党

员到清廉文化园开展“清廉润初心”教育活动，组织学用《清廉

云南建设学习教育丛书（2024）》。组织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、

副处级以上实职中层干部及人事处、财务处、国有资产管理处、

基建处、教务处、学生处、研究生院、科学技术处（社会科学管

理中心）、云南西南林业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等重要关口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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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关键岗位实职科级干部、学生代表到昆明市看守所开展警示教

育，通过“沉浸式”参观学习和警示教育，进一步巩固拓展学习

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，巩固深

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，教育引导全体党员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

规定精神，自觉增强廉洁自律思想意识，始终牢记为党育人、为

国育才初心使命，增强信心、迎难而上，为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

作出自己的贡献。

牵头部门：纪检监察处、组织部、保卫处

责任部门：各院级党组织

完成时限：2025 年 5 月 30 日前

（二）“立师德、正师风、铸师魂”师德自评活动

围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，深入学习贯彻习

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

的重要论述，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及习

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持续强化师德师

风建设，组织全体教职工对照《西南林业大学师德负面清单及失

范行为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所列的二十条师德负面清单的情形开

展师德自评，并签署师德承诺书，让教职员工知敬畏、存戒惧、

守底线，着力凝聚广大教师强作风、促发展的思想共识。

牵头部门：人事处、教师中心（教师工作部）

责任部门：各学院、各部门、各单位

完成时限：2025 年 5 月 30 日前

（三）“‘清廉西林’师生说”宣传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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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拍摄《“清廉西林”师生说》系列微视频，邀请师生讲

述廉洁故事、分享廉洁感悟，通过校园网、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推

送宣传。持续选树宣传校内优秀教师典型，面向广大教师生动讲

好师德故事，用身边的榜样传递师德的力量。以教育家精神为引

领，组织教职工观看《国家记忆·教育家精神》《大先生——中

国教育名家列传》《大教育家》《老师，您好！》等一系列教育

家精神精品栏目，涵养求真务实、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，切实增

强全体教师“躬耕教坛、强国有我”的使命感、责任感、荣誉感。

牵头部门：宣传部、人事处、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

责任部门：各学院、各部门、各单位

完成时限：2025 年 5 月 30 日前

（四）“清风育教 廉韵铸学”活动

围绕学校本科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，各学院认真组织学习本

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相关工作要求，开展 1 次深入讨论，以更加

严格的标准、更加有力的举措、更加务实的作风扎实推进本科教

育教学审核评估。认真组织学习《中共教育部党组织关于加强高

校课堂教学建设提高教学质量的指导意见》以及学校教学事故认

定、课堂教学规范、调（停）课管理等制度规定，加强课堂教学

规范检查，持续规范课堂教学活动。通过组织专题讲座、主题班

会等形式，结合实际案例，对学生分别开展 1 次学术诚信教育和

违规违纪警示教育，教育引导学生遵规守纪，自觉守廉、护廉、

倡廉。

牵头部门：教务处、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、学生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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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部门：各学院

完成时限：2025 年 5 月 30 日前

（五）第四届“清廉西林”艺术作品竞赛

持续推进校园廉洁文化宣传教育工作，面向全校师生征集平

面创意设计、书法、绘画、摄影等作品，组织开展“清廉强作风

实干促发展”第四届“清廉西林”艺术作品竞赛，遴选优秀作品，

通过校报专版刊载，营造浓厚的廉洁文化氛围。

牵头部门：艺术与设计学院（艺术博物馆）

责任部门：各学院、各部门、各单位

完成时限：2025 年 5 月 30 日前

（六）“法育青林”校园普法宣传活动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，持续强

化全校师生法治意识，助力营造校园尊法、学法、守法、用法的

良好氛围，由文法学院成立“普法宣讲先锋队”，深入各学院党

支部联合开展“党建+普法”主题党日活动，通过系统性、针对

性普法活动，不断增强全体师生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。

牵头部门：文法学院

责任部门：各学院

完成时限：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在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，各责任部门要把“清廉西林”文化

月活动作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的重要举措，纳入部门重点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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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明确专人负责，精心组织策划，确保活动有序开展。

（二）密切沟通协作

各责任部门要加强与牵头部门的沟通协作，形成工作合力，

充分调动全体师生参与的积极性。校纪委将对文化月活动组织实

施、工作成效等情况进行走访了解，活动开展情况纳入年度党风

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内容。

（三）注重宣传总结

宣传部要加强文化月的宣传报道，及时收集整理活动中的亮

点做法、优秀成果，用好各类媒体平台多角度宣传活动进展与成

效，营造良好的校园廉洁文化氛围。文化月活动结束后，出版一

期“清廉西林”校报专刊。

附件：1．2025 年度“清廉西林”文化月情况统计表

2．“清廉润初心”教育活动计划表

3．西南林业大学教职工师德自评表、西南林业大学

教职工师德承诺书

4．第四届“清廉西林”艺术作品竞赛要求

西南林业大学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3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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